2022年度包头市民政局普法责任清单（共性）

	序号
	普法主要内容及重点任务
	重点普法对象
	主要方式与措施
	责任部门

	1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机关和局属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引导民政干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增强推进法治包头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机关党委

	2
	突出宣传宪法
	机关和局属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
	坚持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相结合，配合做好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四十周年系列宣传活动，组织民政系统参加并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办公室
机关党委

	3
	突出宣传民法典
	机关和局属事业二级单位全体干部
	通过集中宣讲、微信公众号、ＬＥＤ屏等多种形式，在民政系统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和“民法典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努力让群众走近民法典、了解民法典、学会运用民法典。
	办公室

	4
	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机关和局属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
	紧紧结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主题宣传，以党章、准则、条例为重点，积极参加并开展党内法规学习测试和专题宣传活动。

	机关党委

	5
	大力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及相关法律法规
	机关和局属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
	深入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
	办公室

	6
	扎实开展民族法治宣传教育
	机关和局属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
	组织开展“民族法治宣传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办公室

	7
	加大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宣传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机关和局属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
	开展政策解读、法治宣讲、以案释法等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产权保护、维护市场自由、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法律法规及内蒙古、包头市相关政策措施。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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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普法重点任务及主要内容
	重点普法
对   象
	主要措施
	责任部门

	1
	开展第十四个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活动。
	全市换届新当选嘎查村（社区）“两委”书记兼主任
	组织全市各社区（嘎查村）开展全市第十四个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对民族政策、法律法规、民族理论、民族知识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进行宣传，共发放宣传手册、宣传单2100份，参加人数29272人。配合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各社区（嘎查村）发放宣传图册500册。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科

	2
	加强对《包头市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工作办法》的宣传力度。
	全市社会组织
	1、在市民政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全文刊登、制发政策解读。2、利用培训教育广泛宣传。3、选择10个社会组织成员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社会组织管理局

	3
	清明节组织开展面向社会广大市民的普法宣传活动。
	
社会公众
	利用清明节等传统祭祀节日在我市传统新闻媒体和新媒体进行宣传，宣传联合市文明办印发的“文明祭扫  平安清明倡议书”，国家、包头“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政策。
	社会事务科

	4
	结合中华慈善日等时间节点，开展第七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
	社会公众（调动社会力量支持慈善事业，依法推动慈善组织快速健康发展）
	推荐优秀慈善项目参加内蒙古首届慈善奖评选活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市红十字会、市慈善总会等市级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资格、捐赠和接受捐赠、支出及管理费用等方面的监督检查。积极培育壮大慈善组织，做好慈善组织认定、公开募捐资格确认等工作。结合儿童节、“中华慈善日”、重阳节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主题宣传活动，提高《慈善法》社会知晓度，营造人人向善的社会氛围。
	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科

	5
	推进社区法治治理工作。
	嘎查村
(社区）
	配合市司法局做好全国、自治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推荐工作，经过评审，全市推荐2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6个自治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推进法治社区建设工作。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科

	6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活动，将《未成年人保护法》纳入宣讲重点内容。
	各旗县区儿童主任、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家庭、社区居民
	深入到旗县区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儿童安全自护、家庭监护责任、儿童主任履职等专题宣讲，运用好民政部公开示范课，印发宣传资料，通过宣讲，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政策知晓率和覆盖面，提高儿童主任履职能力，营造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良好氛围。
	儿童福利科、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７
	加强收养登记规范化工作
	各旗县区民政局收养登记工作人员
	组织开展收养登记规范化工作调研座谈会及培训会议，印发了收养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学习了《民法典》关于收养工作条款及民政部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收养登记工作人员进行了依法行政能力测试。
	儿童福利科

	８
	开展《民法典》中“婚姻篇”普法宣传活动
	婚姻当事人
	利用“520”、“七夕”等重点节日在婚姻登记机构进行《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篇”法律宣传，提高政策知晓率，扩大覆盖面。
	社会事务科

	９
	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传培训工作。
	各旗县区民政局、社会救助协理员
	1、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对各旗县区民政局社会救助工作负责同志、社会救助协理员就低保申请“一城通办”政策进行培训。2.通过召开培训会，对低保、特困和临时救助政策进行培训。3.通过新闻媒体、微信公众号对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进行宣传。
	社会救助科

	１０
	开展《养老服务工作条例》等政策文件宣传学习活动
	各旗县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工作人员、养老机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及服务对象
	结合我市养老服务工作实际，深入开展《养老服务工作条例》等政策文件宣传学习活动。
	养老服务科

	１１
	开展《地名管理条例》培训学习工作
	各旗县区民政局
	１．组织全市各旗县区民政局、稀土高新区社会事务局地名工作人员通过线上培训的方式，学习《地名管理条例》；２．积极与自治区民政厅对接，召开《地名管理条例》修订贯彻落实培训会。
	区划地名科



